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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规定的
收回使用权看依法行政

3

王 东
(淄博市淄川区国土资源局 ,山东 淄博　255100)

　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三十一条规定 :“

受让人必须按照本合同约定 ,按时支付土地使用权

出让金。如果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

金的 ,自滞纳之日起 ,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千分之

几向出让人缴纳滞纳金 ,延期付款超过 6个月的 ,出

让人有权解除合同 ,收回土地 ,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

定金 ,出让人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因违约造成的其

他损失”。这里有一句话为“有权解除合同 ,收回土

地使用权”。这句话的理解需要认真正确地对待 ,避

免发生许多不正确的行政行为。如果国土资源部门

因用地单位未能按期支付出让金 ,国土资源部门下

达收回土地使用权通知书收回用地单位土地使用

权 ,用地单位不服 ,提起上诉 ,国土资源部门败诉的

可能性很大 ,稍有不慎 ,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。为

此 ,以下 3个问题必须要注意 :

(1)要看用地单位是否真正取得了国有土地使

用权。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必须同时具备

以下几个条件 :①土地使用者与市、县人民政府的土

地管理部门签订了书面出让合同 ; ②土地使用者必

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的数额 ,在合同签订后 60日内

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; ③向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、取得同级人民政府

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。如果用地单位只是签订了

出让合同 ,取得了建设用地使用证 ,并没有按时支付

出让金 , 也并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,那实质上用

地单位并没有取得该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,国土

资源部门对用地单位作出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决定 ,

缺乏事实依据 ,是一种无效的行政行为 ,应当属于判

决撤销之列。

(2)国土资源部门在土地使用者拖欠出让金时

无权直接收回土地使用权。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

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》(以下简称条例)第十七条规

定 ,土地使用者“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、

利用土地的 ,市、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予以

纠正 ,并根据情节可以警告、罚款直至无偿收回土地

使用权的处罚。”根据这一规定 :市、县人民政府土地

管理部门有权收回土地使用权 ,其法定理由是 :土地

使用者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开发、利用土地的。至

于用地单位是否支付了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,如果未

支付责任在谁等等问题 ,需由仲裁机关和人民法院

裁决加以确认 ,而不能由合同一方当事人说了算。

如果经仲裁机关和人民法院确认用地单位未按合同

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,可以追究其违约责任 ,

但不能以此为由实施行政制裁措施。

(3)国土资源部门无权直接单方面解除出让合

同。合同解除包括 :经协议解除和由仲裁机关或人

民法院裁决解除两种方式。《条例》第十一条规定 ,

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按照平等、自愿、有偿的原

则订立。这些原则体现了民事合同的特征 ,说明城

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民事合同性质。既

是民事合同 ,那么合同的解除就应按我国《民事诉讼

法》规定的方式进行 ,即经协商解除 ,协商不成的 ,经

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裁决解除 ,任何一方都无权依

照职权单方面解除。《条例》第十四、第十五条规定 :

土地使用者逾期未全部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,

出让方有权解除合同 ,并可请求违约赔偿 ;出让方未

按合同规定提供土地使用权的 ,土地使用者有权解

除合同 ,并可请求违约赔偿。这里所讲的有权 ,并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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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行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权力 ,是指请求解除合

同的权力 ,指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。这

种权利是对等的、双向的 ,土地出让者享有此种权

利 ,土地使用者同样享有此种权利。是否真正有权

解除合同 ,还看合同双方当事人经协商是否达到一

致意见 ,看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如何认定和裁决。

本案中两份出让合同都写明 :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

议 ,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 ,协商不成 ,双方同意向经

济合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,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这也可以看出 ,解决争议的方式是双方协商 ,协商不

成时 ,请求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依法解决 ,排除了一

方当事人依职权解除合同的方式。以上分析可以看

出 ,国土资源行政部门是不能单方面解除出让合同

的 ,同时也就没有根据出让金是否支付而直接收回

土地使用权的行政职权。

国土资源部门日常行使着许多行政职权 ,行政

职权必须要经得起法律的推敲 ,不能只从表面分析

理解 ,只有正确的、全面的了解研究法律 ,才能够真

正做到依法行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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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和区领导 ,并提出了应急措施 ,将灾害损失降到最

低。国庆长假期间全局 1天也没休息 ,全天 24小时

值班值勤。根据《预案》要求 ,各有关部门也都作了

充分的应急准备 ,全区启动群测群防网络和覆盖全

区的地质灾害监测网络 ,保证及时发现险情和紧急

情况信息报送渠道畅通。由于措施得力 ,应急反应

迅速 ,尽管台风“麦莎”掠过全区 ,但未造成 1 人伤

亡 ,从而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
5　抓好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治理
抓好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治理是日常地质灾害防

治工作的重点 ,也是地质灾害防治的基础性工作。

(1)崂山区本着人员聚居区、重要设施、交通沿

线以治为主 ,其他以避为主的原则 ,对已发现的地质

灾害隐患点分轻重缓急实施综合治理。2003 年以

来 ,先后投资 700多万元进行了十多个地质灾害点

的治理。治理工作得到了市局、省厅、国土资源部的

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,为加快治理进度 ,经过积极努

力 ,通过“两权”和保护项目争取国家财政资金 200

余万元 ,从而极大的推动了全区治理工作的进步 ,得

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和赞扬。

(2)分区分类 ,突出重点。在地质灾害治理中 ,

崂山区根据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危险点分布 ,按照危

害大小 ,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等因素 ,将全

区划分为 3个地质灾害防治区 ,即重点防治区、次重

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。在重点防治区内共有地质

灾害隐患点 60处 ,占已查明隐患点总数的 73. 2 % ,

有 22处危险性大的突出隐患都在重点区。对重点

防治区、次重点防治区、一般防治区都作了近期、中

期、远期防治规划。在此分区分类的基础上对各隐

患点的综合治理按轻重缓急作出全面部署。

(3)进行项目试点 ,探索治理经验。为探索适合

本区地质灾害防治的工程技术措施 ,提高地质灾害

防治水平 ,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力度 ,崂山区于

2003年进行了地质灾害治理示范点建设 ,完成了黄

山西崩塌和华阳崩塌 2处最危险的崩塌地质灾害治

理工作。为其他危险性大的地质灾害治理积累了经

验。根据《规划》统一部署和业已取得的治理经验 ,

崂山区不断加大地质灾害治理力度 ,2005年区财政

投资 210万元 ,对 9 处危险性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

实施工程治理 ,到 2006年 9 月工程全部竣工 ,达到

了治理效果。2006年区财政又投资 330万元 ,对危

险性大的 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工程治理 ,其中

1处已完成 ,其他 7 处正在实施当中。治理项目高

要求 :专业勘查设计 ,专家评审把关。崂山区对地质

灾害治理项目工程标准严、要求高 ,每一项工程都做

到专业勘察设计、专家评审把关。

2006年对崂山大石村北崩塌、大石村东北崩

塌、小八豆滑坡、竹窝崩塌、我乐村崩塌、兰家村崩

塌、河东泥石流、河西村泥石流等 8处地质灾害隐患

点的治理 ,聘请具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资质等

级的技术单位承担地质灾害点的地形测量、地质灾

害勘查和治理方案设计 ,形成《崂山区地质灾害防治

工程 (2006年续建)地质灾害勘查报告》和《崂山区

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(2006 年续建)地质灾害治理方

案设计》。该报告和方案设计于 2006 年 10月底通

过省市专家联合专家组的评审。2003年以来 ,崂山

区凡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项目竣工后 ,一律请地质灾

害治理技术单位检查验收。从勘查设计到施工监

理、验收 ,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全程依靠科学、规范管

理、严格要求 ,保证了工程的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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